
关于嘉实新兴景气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可能触发
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嘉实

新兴景气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或“基金合同”）的有

关规定以及嘉实新兴景气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资产规模状况，

本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宜提示公告如下：

一、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嘉实新兴景气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嘉实新兴景气混合发起式

嘉实新兴景气混合发起式A类基金份额代码：018332
嘉实新兴景气混合发起式C类基金份额代码：018333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3年5月1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说明

《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

模”约定，“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指自然日），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两亿元的，

基金合同自动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决定，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延续基金合同期限。”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23年5月17日，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为

2026年5月17日。若截至2026年5月17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两亿元人民币，

则触发上述《基金合同》约定的终止情形，《基金合同》自动终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对本基金进行清算。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基金管理人于2026年5月12日发布的《关于嘉实新兴景气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本基金自2026年5月12日起暂停

办理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仍按照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的规定正常办理。

2、若发生上述《基金合同》约定的终止情形，2026年5月17日将为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本

基金将自2026年5月18日起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办理申

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并合理进行投资安排。

3、若《基金合同》终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成立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正式进入清算程序后，投资者将无法办理本基

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

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并在履行必要手续后向投资者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等后续安排，敬

请投资者关注。

4、投资者可拨打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或登录网站www.
jsfund.cn咨询、了解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管

人同意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与了剂泰科技

（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剂泰科技”）于香港联合交易所发行的H股的认购。剂泰科

技本次发行的香港包销商德意志银行香港分行为本公司股东DWS Investments Singapore
Limited的关联方。剂泰科技本次发行价格为10.50 港元/股，由整体协调人与发行人通过协

议厘定。

现将本公司涉及上述关联关系的公募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序号

1

2

3

基金名称

嘉实全球产业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嘉实全球互联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全球价值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获配数量（股）

73

2,540

495

获配金额（港元）

766.50

26,670.00

5,197.50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3日

根据百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易方达财富管理基金销售（广州）有

限公司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2026年5月13日起增加其为旗下部分基金的销

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投资者可通过易方达财富管理基金销售（广州）有限公司办理列表中对应基金的相关业

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易方达财富管理基金销售（广州）有限公司的规

定为准。

序号

1

2

3

4

基金代码

017725

016765

025090

025091

基金名称

百嘉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百嘉百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百嘉百裕成长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百嘉百裕成长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申购赎回业务

开通

开通

开通

开通

定期定额投资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开通

投资者可在开放期内通过易方达财富管理基金销售（广州）有限公司办理上述基金的相

关业务，相关业务及相关规则遵照该机构的有关规定以及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更新）、基

金合同、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财富管理基金销售（广州）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期航二街2号101房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30号广州银行大厦41楼

法定代表人：陈彤

客户服务电话：400-160-8888
网址：https://www.efundcf.com.cn/
2.百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5-8838
网址：www.baijia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

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

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

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

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百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3日

百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增加易方达财富管理基金销售（广州）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707 证券简称：彩虹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22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咸阳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6

2,659,562,037

74.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公

司董事长李淼主持本次股东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57,516,035

比例（%）

99.92

反对

票数

1,059,002

比例（%）

0.04

弃权

票数

987,000

比例（%）

0.04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57,509,135

比例（%）

99.92

反对

票数

1,689,002

比例（%）

0.06

弃权

票数

363,900

比例（%）

0.01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57,655,135

比例（%）

99.93

反对

票数

1,823,702

比例（%）

0.07

弃权

票数

83,200

比例（%）

0.00

4、议案名称：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51,888,714

比例（%）

99.71

反对

票数

6,687,423

比例（%）

0.25

弃权

票数

985,900

比例（%）

0.04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48,002,826

比例（%）

95.81

反对

票数

111,307,111

比例（%）

4.19

弃权

票数

252,100

比例（%）

0.01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6.01李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51,940,714

比例（%）

99.71

反对

票数

7,347,123

比例（%）

0.28

弃权

票数

274,200

比例（%）

0.01

6.02徐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51,982,914

比例（%）

99.72

反对

票数

7,329,223

比例（%）

0.28

弃权

票数

249,900

比例（%）

0.01

6.03冯坤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51,931,614

比例（%）

99.71

反对

票数

7,337,723

比例（%）

0.28

弃权

票数

292,700

比例（%）

0.01

6.04李勤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51,947,614

比例（%）

99.71

反对

票数

7,332,523

比例（%）

0.28

弃权

票数

281,900

比例（%）

0.01

6.05张跃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51,909,814

比例（%）

99.71

反对

票数

7,350,723

比例（%）

0.28

弃权

票数

301,500

比例（%）

0.01

6.06彭俊彪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51,909,814

比例（%）

99.71

反对

票数

7,351,023

比例（%）

0.28

弃权

票数

301,200

比例（%）

0.01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57,683,906

比例（%）

99.93

反对

票数

1,741,131

比例（%）

0.07

弃权

票数

137,000

比例（%）

0.01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57,588,935

比例（%）

99.93

反对

票数

1,067,502

比例（%）

0.04

弃权

票数

905,600

比例（%）

0.03

9、议案名称：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57,296,406

比例（%）

99.91

反对

票数

1,961,231

比例（%）

0.07

弃权

票数

304,400

比例（%）

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8

9

议案名称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10,460,856

504,694,435

510,394,656

510,102,127

比例（%）

99.63

98.50

99.61

99.56

反对

票数

1,823,702

6,687,423

1,067,502

1,961,231

比例（%）

0.36

1.31

0.21

0.38

弃权

票数

83,200

985,900

905,600

304,400

比例（%）

0.02

0.19

0.18

0.0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斌、李博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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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6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2025年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为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增强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加强与广大投资者沟通

交流，进一步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公司将参加由陕西上市公司协会根据陕西证监局工
作部署，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暨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15:00-17:00
2、召开地点：“全景路演”（http://rs.p5w.net）
3、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三、参加人员
公司主要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将通过互动平台与投资者进行

网络沟通和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加。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1、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0日15:00～17:00登录“全景路演”（http://rs.p5w.net），在线参

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2、投资者可通过https://ir.p5w.net/zj进行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

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电话：029-33132781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查看本次业绩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 5月 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15-15:00。
2、召开地点：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水路6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召开（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朱清波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共103名，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7,991,069
股，占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97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的代理

人共 2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6,221,420 股，占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76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1名，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1,769,649股，占公

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1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的代理人共0名，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0股，占公

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0名，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866,446股，占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09％。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通

过现场及远程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并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7,717,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6%；反对

2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3%；弃权33,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593,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4804%；反对2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532%；弃权3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64%。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二）《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7,749,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0%；反对

2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23%；弃权 1,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625,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737%；反对2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532%；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1%。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三）《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已于2025年10月15日完成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金轮转债”）的到期兑付工

作，并于 2025年 10月 16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关于

金轮转债到期兑付结果及股本变动的公告》。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金轮转债”自2020年4月

20日起开始转股，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10月14日期间累计转股15,783,283股。根据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截至2025年10月14日），公司股

本总数变更为222,372,010股。

综上情况，公司的总股本由 20,658.8727万股增至 22,237.2010万股，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20,658.8727万元变更为22,237.2010万元。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股本变更，注册资本

需相应进行变更，公司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制定新的章程。

《公司章程》修改的具体情况如下：

原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658.8727万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20,658.8727万股，均为普通股。
公司控股股东为物产中大元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修订后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2,237.2010万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22,237.2010万股，均为普通股。
公司控股股东为物产中大元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表决情况：同意87,715,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69%；反对

2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1%；弃权36,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590,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034%；反对2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301%；弃权3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64%。

该议案获得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数总数的2/3以上同意，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四）《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7,743,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6%；反对

24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95%；弃权 1,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618,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4235%；反对24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803%；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2%。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五）《关于新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7,711,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2%；反对

2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58%；弃权 1,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586,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7302%；反对2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736%；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2%。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六）《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7,674,8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06%；反对

31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74%；弃权 1,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550,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061%；反对31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977%；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2%。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七）《关于公司与物产中大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997,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734%；反对

31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73%；弃权 1,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550,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061%；反对31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977%；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2%。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物产中大元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物产中大（浙江）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八）《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7,710,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11%；反对

2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58%；弃权 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585,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6148%；反对2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736%；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6%。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张豪东律师和雷梓霆律师通过现场及/或线上的方式出席了本

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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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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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通知于2026年4
月16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并于2026年4月29日以公告的形式增加临时提案。公司于2026
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12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余姚市经济开发区名邦科技工业园区安山路，宁波江丰电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边逸军先生

7、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84人，代表股份

125,006,9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9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83,016,4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409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72人，代表股份41,990,5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874%。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81人，代表

股份59,824,9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35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9
人，代表股份17,834,4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47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72人，代表股份41,990,5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874%。

8、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士列席了会

议，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形

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4,994,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1%；反

对9,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812,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794%；反对 9,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4%；弃权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4,994,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0%；反

对9,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812,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791%；反对 9,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7%；弃权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4,994,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反

对9,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弃权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812,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796%；反对 9,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2%；弃权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4,984,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反

对18,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802,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629%；反对18,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3%；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4,993,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1%；反

对9,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811,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772%；反对 9,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2%；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4,959,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4%；反

对43,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777,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214%；反对43,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2%；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4,983,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反

对18,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801,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610%；反对18,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1%；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及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暨部分

已结项募投项目转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4,986,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8%；反

对16,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804,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662%；反对16,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4%；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赵振兴律师和王卫东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临时提案以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

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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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日本株式会社爱发科共同筹划
整合双方平板显示靶材业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业务整合事项概况

为优化业务结构，聚焦于半导体靶材和核心零部件主业，集中公司资源，加大研发和设备

投入，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进一步增强半导体业务核心价值，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江丰电子”）拟与日本株式会社爱发科（以下简称“日本爱发科”）合

作，整合双方平板显示靶材业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与

日本株式会社爱发科共同筹划整合双方平板显示靶材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

二、业务整合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

战略投资者及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暨部分已结项募投项目转让的议案》，本次业务整合的运

营主体北京丰科晶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丰科晶晟”）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北

京丰科晶晟的股权比例将由100.0000%下降至44.8430%，北京丰科晶晟变更为公司的参股公

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丰科晶晟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同日，公司收到合作方日本爱发科的通知，获悉日本爱发科已召开取締役会，审议通过拟

与江丰电子、北京丰科晶晟、北京丰科芯创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北京芯创智造二期

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签订关于平板显示靶材业务整合的相关协议，并计划后续向北京丰

科晶晟转让其全资子公司爱发科电子材料（苏州）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以下简称“本次股权

转让”），以及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对北京丰科晶晟进行出资的相关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日本爱发科就前述事项尚在协商沟通过程中，有关协议均未

正式签署，具体执行方案、实施进度等有关事项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积极、持续关注本次平板显示靶材业务整合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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